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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40251769A號令修正發布全文29條；除第3條條文之附表一，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，及第12條條文第2項、第17條條文第2～5項、第18條條文，自一百十六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§17


